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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，於兩年前擴充啟用，不但是國內第一座「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」，還肩負協調整

合跨部門鯨豚救援及保育研究等任務。不過該中心經費有限，且鯨豚救援工作十分辛苦，

願意投入的人不多，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。 

八、部分小型鯨豚會破壞漁具、盜食鉤子或漁網上的漁獲物，造成漁民的損失，漁民捕魚時誤

捕小型鯨豚的情況也很嚴重，亦有大型鯨豚誤入網具而喪生。鯨豚與人類的衝突並非無解

，如能加強生態保育觀念，人與鯨豚便可和平共存。 

（十八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「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

運用辦法」第 1 條規定，該基金係「為辦理軍品研發及生產，

提升醫學教育及研究，提供國軍與民眾醫療及官兵服務，推展

國軍福利及文教，提倡軍人儲蓄，落實國軍副食供應等作業」

所設置，內含生產、醫療、服務、福利及文教、軍人儲蓄與副

供等 6 個事業。該基金所轄各個事業業務性質各異，且營運自

給自足、自負盈虧，歷年來卻均併同彙計編列為單一附屬單位

預算，未能各自表達各事業之營運計畫及預算明細，顯非所宜

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105 年度該基金預算書中就其組織概況之說明，該基金「以國防部為主管機關，依業務特性

採集中管理、分層負責方式，責成本部軍備局（負責生產事業）、軍醫局（負責醫療事業

）、主計局（負責服務事業及軍人儲蓄事業）、政治作戰局（負責福利及文教事業）及後

次室（負責副供事業）等相關機構設立事業管理機構」辦理上述 6 個事業。該基金各事業

業務性質各異，且分設有管理機構，足顯其營運係各自獨立，各負盈虧責任。 

二、依預算法第 89 條規定：「附屬單位預算中，營業基金以外其他特種基金預算應編入總預算

者，為由庫撥補額或應繳庫額，但其作業賸餘或公積撥充基金額，不在此限，其預算之編

製、審議及執行，除信託基金依其所定條件外，凡為餘絀及成本計算者，準用營業基金之

規定。」同法第 41 條第 2 項又規定：「各國營事業機關所屬各部門或投資經營之其他事業

，其資金獨立自行計算盈虧者，應附送各該部門或事業之分預算。」另依 105 年度中央政

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（以下簡稱「編製辦法」）第 6 條第 5 款規定：「各基金

所屬基金應編製分預算，併入各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達。」該基金下轄 6 個不同業務性

質之事業，且各有其管理機構並自負盈虧，當宜視各事業為其所屬基金並依上揭預算法及

編製辦法規定編製分預算，併入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達，以明各事業個別營運計畫與預

算編列明細。 

三、現行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，係將下轄 6 個事業彙計表達，雖在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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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附列各事業之收支預計表、餘絀撥補預計表、現金流量預計表及預計平衡表，惟仍無法

瞭解各事業個別營運計畫與預算編列明細。為此，國防部另行編印「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

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各事業明細資料」提供參閱，其內容即比照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編

製格式，按各事業別分別表達。但此種作法，顯不符預算法第 20 條及前揭編製辦法就編製

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所規定：「單位預算或附屬單位預算內，依機關別或基金別所編之

各預算，……」、「併入各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達」。 

四、為促該基金妥依規定按各事業別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，本院於審查該基金 99 年度預

算案時曾通過決議，請國防部「應自 100 年度起，按事業別分別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

算。」惟國防部卻復稱：「本部奉行政院核定自 88 年度起將本部所屬各特種基金簡併為『

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』，為利營運管理，依業務型態分 8 個事業部」、「為利營運計

畫考管及預算審議，並表達經營資訊，有關預算、會計及決算報告均由各責任中心造報逐

級彙報而成，並函送大院等相關機關。」迄 105 年度該基金預算之編製仍依舊維持往例，

並未遵照本院決議辦理。惟依預算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419 號解釋理由書

旨意，國防部未遵照本院審查該基金預算案所通過決議辦理，恐於法有悖。 

五、綜上，該基金內 6 個事業之業務性質各異，且各事業營運係自給自足、自負盈虧，當宜依

預算法及編製辦法有關規定，個別編列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，以表達各自營運計

畫及預算內容，請國防部確實依本院決議辦理。 

（十九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鑑於軍職人員薪酬由公務預算編列支應係配

合部隊特性而來，且渠等軍職人力仍需擔負一定之軍事醫療任

務，建議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醫療事業應評估軍職人員對

其業務貢獻程度，即按比率估算其原應負擔之薪酬成本，並將

該成本列為醫勤獎助金計發基礎之扣減項目，俾使該項獎金發

放能名實相符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醫療事業下轄三軍總醫院（下轄松山、北投分院）、國軍高雄（

下轄左營、岡山分院）、台中、桃園、花蓮總醫院及國防部醫務所等 6 個單位。依該事業

105 年預算書「人員費用彙計表」（該基金所附各事業明細資料第 2-77 頁）所列，年度人

事費用預估 78 億 7,233 萬 7 千元，包含兼任人員用人費用 25 億 6,802 萬 7 千元，及該事業

依「國軍聘用及雇用人員管理作業要點」進用聘僱人力之薪資及各項獎金 53 億 0,431 萬元

。 

二、國防部軍醫局為獎助國軍醫療體系醫勤人員，並藉此留任優秀人員，訂有國防部軍醫局勤

務獎助金發給要點，所列獎金名目包括民診管理人員獎助金、醫院統籌獎勵金、醫院臨床


